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  本聯由受理警察單位存查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員警：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  第二聯  本聯交申請人收執 

花 蓮 縣 警 察 局  「 自 行 車 加 設 防 竊 編 碼 」 服 務 申 請 表 

□防竊標碼編號 U 0 0 0 0 0      □ 車 身 號 碼  

申 請 人 姓 名   身 分 證 號 碼  

申 請 人 住 址  

申 請 人 電 話  自 行 車 廠 牌  

車 身 顏 色  型 號  

車 種 □公路車□登山車□淑女車□童車□摺疊車□其他________ 

車 架 尺 寸 _______吋 車 輪 尺 寸 _______吋 

車 架 材 質 □鋁鎂合金□鐵□碳纖□其他________ 

避 震 系 統 □無□前避震□後避震□前後避震□其他＿＿＿＿ 

車 身 特 徵  

※本車係本人所有，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者，則須負刑法偽造文書罪等刑責。 

□新增登記    □異動登記（不另行實施貼碼）    申請人簽名： 

1、車主資料若有異動，新車主請持證件暨本表第二聯至花蓮縣警察局各分局辦理異動登記。 

2、申請異動登記時本表須繳回，另行開立「車主資料登錄申請表」交新車主收執，不另行實

施貼碼服務。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員警： 

花 蓮 縣 警 察 局  「 自 行 車 加 設 防 竊 編 碼 」 服 務 申 請 表 

□防竊標碼編號 U 0 0 0 0 0      □ 車 身 號 碼  

申 請 人 姓 名   身 分 證 號 碼       

申 請 人 住 址  

申 請 人 電 話  自 行 車 廠 牌  

車 身 顏 色  型 號  

車 種 □公路車□登山車□淑女車□童車□摺疊車□其他________ 

車 架 尺 寸 _______吋 車 輪 尺 寸 _______吋 

車 架 材 質 □鋁鎂合金□鐵□碳纖□其他________ 

避 震 系 統 □無□前避震□後避震□前後避震□其他＿＿＿＿ 

車 身 特 徵  

※本車係本人所有，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者，則須負刑法偽造文書罪等刑責。 

□新增登記    □異動登記（不另行實施貼碼）    申請人簽名： 

1、防竊標碼編號或車身號碼擇一填寫，其餘各欄應詳填相關資料，以供警政署資訊平台使用。 

2、申請異動登記時，另行開立「車主資料登錄申請表」交新車主收執，不另行實施貼碼服務。 

3、新增或異動申請，均應於受理 3日內上網更新車主資料。 


